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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委員蔡正元等 50 人擬具公投提案主文為：「你是否同意我國不

能廢除死刑？」，請公決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9 次會議討論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並由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 8 會期第 9 次會議決議：逕付二讀，交黨團進行協商。因尚待協商，現作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

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4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4210134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

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4 年 10 月 21 日台立議字第 1040705572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4 年 11 月 2 日舉行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

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潘召集委員維剛補充說

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4 次會議（104.10.2）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財政委員會於 104 年 11 月 2 日舉行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潘召集委員維剛

擔任主席，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會中邀請財政部張部

長盛和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亦邀請經濟部、衛生福利部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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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正主要係為履行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

各會員體領袖承諾在 2015 年底將環境商品（Environmental Goods）關稅稅率降至 5%或以下，

及配合社會福利政策，調降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進口關稅，以提升身心障礙者之交通便利性

。以下謹就本修正草案之修正內容、修正結果及效益提出報告： 

一、修正內容 

(一)依據 2012 年於 APEC 俄羅斯海參崴領袖會議達成共識之 54 項（稅則 6 位碼）環境

商品降稅清單，我國目前僅 4 項（稅則 8 位碼）產品關稅稅率尚高於 5%，主要為風

力發電機組及再生能源發電相關零組件，包括：稅則號別第 8412.90.00 號「其他引

擎及發動機之零件」、第 8501.64.90 號「其他交流發電機，輸出超過 750 仟伏安者

」、第 8502.31.00 號「風力發電機組」及第 8502.39.90 號「其他發電機組」，爰配

合調降上開 4 項產品之關稅稅率為 5%。 

(二)鑑於現行復康巴士提供之服務面臨供不應求，為協助推動更友善且無障礙之運輸環

境，以照顧身心障礙者之行動需求，增訂稅則第 87 章增註十九規定，對於輸入專供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受其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公共交通接送服務之機構或團體

載運身心障礙者用之機動車輛，經衛生福利部證明用途屬實者，得免徵關稅進口。 

二、修正結果及效益 

本次修正稅率 4 項及增訂增註 1 項，修法完成後，除可顯現我國積極主動遵守國際

規範，對提升國際綠色形象亦具宣示性正向效果；在出口方面，可帶動我國綠色相關產

業出口；調降風力發電機組等再生能源相關項目之關稅稅率，該類產品成本下降，預期

可間接刺激國內需求量提升，有利於國內節能減碳總目標之達成。 

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免徵關稅，將引導民間企業或團體購置或捐贈身心障礙者復康

巴士，使復康巴士車輛數量持續擴充，有助於提升身心障礙者就醫、就學、就業及休閒

等交通便利性，增進該等人員與社會互動機會，產生正向效果。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完成審查，

審查結果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內容如下： 

一、第 84 章修正第 84129000 號「其他引擎及發動機之零件」之第 1 欄稅率。 

二、第 85 章修正第 85016490 號「其他交流發電機，輸出超過 750 仟伏安者」之第 1 欄及第 2

欄稅率、第 85023100 號「風力發電機組」之第 1 欄稅率、第 85023990 號「其他發電機

組」之第 1 欄及第 2 欄稅率。 

三、第 87 章增訂增註十九。 

肆、本案毋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潘召集委員維剛補充說明。 

陸、附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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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潘召集委員維剛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

依審查會意見處理並依例逐章進行二讀。宣讀第 84 章。 

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二讀） 

第 84 章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稅則號別：84129000 

（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主席：第 84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85 章。 

第 85 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

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稅則號別：85016490、85023100、85023990 

（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主席：第 85 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 87 章增註十九。 

第 87 章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增註十九：輸入歸屬稅則第 8702 節及第 8703 節之機動車輛，專供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受其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公共交通接送服務之機構或團體載運身心障礙者用，經衛生福利部證

明用途屬實者免稅。 

主席：第 87 章增註十九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

擬具「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27 人擬

具「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玉欣等 29 人擬具

「老人福利法增訂第五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許智傑等 32 人、


